新北市          國民中學115學年度       年級第1學期部定課程計畫  設計者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1、 課程類別：
    1.□國語文    2.□英語文   3.□數學   4.□社會   5.□自然科學 6.□健康與體育 7.□藝術   8.□科技  9.□綜合活動
    10.□閩南語文 11.□客家語文 12.□原住民族語文： ____族 13.□新住民語文： ____語  14. □臺灣手語
2、 課程內容修正回復：
	當學年當學期課程審閱意見
	對應課程內容修正回復

	
	


上述表格自113學年度第2學期起正式列入課程計畫備查必要欄位。
本局審閱意見請至新北市國中小課程計畫備查資源網下載。
☉當學期課程審查後，請將上述欄位自行新增並填入審查意見及課程內容修正回復。
3、 學習節數：每週(       )節，實施(  21  )週，共(       )節。
4、 課程內涵：	
	總綱核心素養
	學習領域核心素養

	依總綱核心素養項目及具體內涵勾選(以主要指標為主，勿過多)。
□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
□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
□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
□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
□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
□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
□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
□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
□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
	請依各領域(科目)綱要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填寫，例如：
國-J-A1透過國語文的學習，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，建立正向價值觀，提高語文自學的興趣。



5、 課程架構：(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，但不可刪除。)









6、 素養導向教學規劃：

	教學期程
	學習重點
	單元/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
	節數
	教學資源
	學習策略
	評量方式
	融入議題
	備註

	
	學習表現
	學習內容
	
	
	
	
	
	
	

	範例:
呈現週次
第一週
(繳交正式課程計畫時請刪除本列)
	
	
	例如：
單元一
活動一：
﹙活動重點之詳略由各校自行斟酌決定﹚
	
	
	
	例如：
1.觀察記錄
2.學習單
3.參與態度
4.合作能力
	例如：
性別平等、
人權、環境
海洋、品德
生命、法治
科技、資訊
能源、安全
(交通安全)防災教育、
家庭教育、
生涯規劃、
多元文化、
閱讀素養、
戶外教育、
國際教育、
原住民族教育。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、 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、 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一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 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 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二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 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 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三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四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五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六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七週
段考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八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九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一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二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三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四週
段考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五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六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七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八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十九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二十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	第二十一週
段考週
	
	
	
	
	
	
	
	
	□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(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)
1.協同科目：
 ＿       ＿ 
2.協同節數：
＿      ＿＿







7、 本課程是否有校外人士協助教學：(本表格請勿刪除)
□否，全學年都沒有(以下免填)。
□有，部分班級，實施的班級為：___________。
□有，全學年實施。
	教學期程
	校外人士協助之課程大綱
	教材形式
	教材內容簡介
	預期成效
	原授課教師角色

	
	
	□簡報
□印刷品
□影音光碟
□其他於課程或活動中使用之教學資料，請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上述欄位皆與校外人士協助教學及活動之申請表一致。
4

